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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器人划龙舟竞速赛 

竞赛规则 
 

壹、 
DATE：202604

参赛资格： 
一、 高、中职选手不分组别。 

二、 每队需由 1-2 位指导老师及 1-2 名参赛同学组成。指导老师可同时指导多组队伍。 

三、 各参赛队伍需由 1-2 位选手组成，每回合竞赛仅可派出 1 名选手进入赛场操作，参赛同

学仅能报名一队，违者将判定取消资格。 

 

貳、 竞赛说明 
一、机器人划龙舟规定 

1. 龙舟及电控等相关物品须符合以下规定，若不符合则丧失参赛权，且不得提出疑义。 

2. 作品须具备遥控之功能，设定蓝牙配对码或以游戏杆控制。 

3. 作品之限制更动项目，请符合依下表规定修改。 

 

项目 不可更动 可更动 

主控板 

1.蓝牙模块、电路板(原 layout线路、零组组件) 

2.主控板可为下列指定品项 

(1)DB1/2智能车主控板 

(2)MCB V2/V3主控板(TEMI 遥杆接收器装置) 

※以上主控板不得更动线路 

※主控板须露出不可全部包覆隐藏无法识别 

程序 

机电组件  
伺服马达、TT马达 

皆可更动 

龙舟船体 

浮板装置 

方向/尾舵装置 

夺标部位(龙舌) 

 
皆可更动 

(不限定制作材料) 

电源  行动电源/电池 

控制方式  

皆可更动 

(可以利各种式方式

控制，手机APP或遥杆

装置等) 

 

4. 每队作品于报到检录后，即须缴交于竞赛作品摆放区，不得取回变更， 

违者取消竞赛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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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每队以一艘为限，重量不限；规定如下： 

名称 内容 

作品 

结构/造型组成 

参赛者可采用 3D打印材料或其它材料进行设计及制作『往复型结构』作品。 

如龙舟船体、浮板装置、方向/尾舵装置、夺标部位(龙舌)、龙头、龙颈、 

划桨(桨叶)、装饰物件等 

作品总体积 

总体积尺寸：不可超过 45cm(长)* 20cm(宽) 

※作品下水放置于起跑区时，不可超越起跑线 

※作品高度请参考【竞赛场地规定】，不可超过拱门高度 

夺标部位 

(龙舌) 

须制作一夺标部位(龙舌)为固定式，开口宽度限制 5cm内，进行夺标动作， 

夺标处皆不可上胶或使用任何有黏性、磁性物质，须可拔取一外径 5mm 之圆柱形

旗杆 

电源 需为独立电源，如行动电源、18650电池等，不可带有交流电线 

划桨运动 须具有垂直划桨铲水运动，不可以水车轮桨方式行驶运动 

6. 若不符合以上规定，则丧失参赛权，且不得提出疑义。 

 

二、竞赛场地： 

1. 四道竞赛场地(泳池)外径总面绩：700 x 390公分。 

2. 单一赛道面绩：500 x 60公分，分成四个独立竞技赛道。 

3. 每个赛道，设有一道中线拱门，拱门两端最窄距离约为 40公分，高度为水面上 30公分，

并于两端设有色球固定座及旗座装置。 

4. 泳池水深至少 9cm。 

5. 旗标/杆/座规格: 旗杆为外径 5mm 之圆柱形 (请参照旗杆旗座示意图) 

6. 旗杆旗座及色球固定座示意图： 

(1) 旗杆旗座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2)色球固定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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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龙舟场地示意图(单位：cm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重启点 2 

重启点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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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 竞赛流程 
选手报到→各组代表抽签→第一轮(全体)检录→将作品(1台/队)放置于作品摆放区 

→赛程进行→晋级(或进入淘汰赛)之队伍： 

1. 如作品不须维修，需放回摆放区，等待下一回合竞赛。 

2. 带出竞赛场地维修，则需再次进行检录后，才可进行下一回合竞赛。 

   (※务必于下一回合竞赛前检录完毕，避免耽误赛程) 

→优胜队伍产出→竞赛完成 

※未依时间规定完成检录及报到程序者取消参赛资格。 

※竞赛唱名时，在其他区域参与竞赛来不及赶回来者（不得向裁判要求等待或延后竞赛）。 

 

肆、 竞赛规则 
一、参赛顺序，各参赛队伍须依照抽签顺序进行比赛，须遵从比赛相关规定与裁判之指示，不得

要求变更参赛顺序。 

二、赛制说明： 

1. 比赛赛制(单败淘汰或双败淘汰)，主办单位保有最终调整竞赛赛制之权利。 

2. 单败淘汰赛制晋级判定说明：每一轮竞赛，参赛队伍于竞赛时间终止前，最快完成夺珠

及夺旗任务的两支队伍，晋级下一轮比赛，未能完成所有任务者，视为淘汰。 

3. 双败淘汰赛制-胜部赛晋级判定说明： 

同一轮竞赛(非冠亚军最后一轮竞赛)，均须有两支队伍晋级比赛，于竞赛时间终止时，

如无法完成所有任务晋级时，则以下列规则做为晋级判定： 

(1) 以最快完成夺珠及夺旗任务的2支队伍晋级。 

(2) 如三支(含)以上队伍未完成任务，则进行加赛，计时1分钟取最快靠近终点的队伍晋

级。 

4. 双败淘汰赛制-败部赛晋级资格说明： 

每一轮竞赛，参赛队伍于竞赛时间终止前，以最快完成夺珠及夺旗任务的两支队伍，晋

级下一轮比赛，如未能完成所有任务者，则视为淘汰。 

5. 决赛(最后一轮)： 

  参赛队伍于竞赛时间终止前，最快完成所有任务的队伍为第一名，依此类推。 

  ※双败淘汰赛制-决赛场次为一场定胜负，不再进行败部复活赛。 

三、竞赛说明: 

1. 每场竞赛中，选手可对作品做局部调整及更换电池，备用电池需于进入赛场时携入， 

于赛场内不可由场外人员提供，亦不得变更作品之检录规定项目，违者取消参赛资格。 

2. 检录完成之作品不可更动部分皆需贴上竞赛专用贴纸，不可撕毁或刻意毁损，如经查核

或检举无检录贴纸，该作品不得进场竞赛，且主办单位有权取消获奖资格，并追回颁发

之奖项并公告之。 

3. 晋级之队伍，如有将作品携至竞赛场外维修，在进入下一轮竞赛前，必需重新进行检录，

并注意大会召集广播，唱名三次未到者视同弃权。 

4. 作品不得破坏竞赛场地，若裁判发现作品有此项行为，得宣告该作品退场，丧失参赛 

资格。 

5. 竞赛时间： 

(1) 每场竞赛限时 3 分钟，超过时间且未完成赛程之队伍，即宣判淘汰，竞赛结束。 

(2) 当竞赛队伍数过多时，主办单位有权调整竞赛时间之权利。 

6. 本竞赛规则，活动单位保有更动修改之权利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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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竞赛方式： 

1. 竞赛起跑说明： 

(1) 裁判宣告所有参赛者入场后，参赛队伍须将作品安置于抽签决定之起跑位置 

预备竞赛，作品不可超出起跑线。 

(2) 参赛队伍，须听从裁判指示，于正式比赛前完成作品之无线遥控联机，违者该参赛 

队伍将取消参赛资格。 

(3) 当判哨声响起，即竞赛正式开始，竞赛过程中如有作品异常故障，需下场维修，不得

影响他人作品。 

2. 参赛者于裁判鸣哨后，须先从起跑线出发→通过拱门→夺珠→回转→通过拱门→以龙舌

夺标，以完成赛程最短时间者为胜出，赛程结束。 

3. 参赛队伍起跑时不可超越起跑线，如有偷跑者，经发现须立刻退回起跑区重新开始， 

以示公正。 

4. 夺珠任务-应用龙舟任一部位;将色球移出球座即为完成任务。 

5. 夺旗任务-必须以龙舌夺标，将旗子拔出旗座即为完成任务。 

         如以其他部位夺标，裁判判定违规，参赛者须自行将旗子插回旗座， 

         并将船舟以无线遥控至拱门重启点1位置，重新出发夺标。 

6. 参赛队伍作品如在起跑线出发时，在拱门前(起跑线↔拱门间)发生异常，作品须从起跑线 

重新开始出发。 

7. 参赛队伍作品如在夺珠任务时，在夺珠水道(拱门↔珠座间)发生异常，作品须从重启点1 

重新开始出发。 

8. 参赛队伍作品如在夺旗位务时，在夺旗水道(拱门↔旗座间)发生异常，作品须从重启点2 

重新开始出发。 

9. 竞赛过程中作品均置于指定赛道区，行进间不可蓄意冲撞及破坏场地，如经裁判警告 

不听，裁判即可取消该队队伍竞赛资格。 

10. 作品前驶之划桨板设计，须为划水动作设计，不可为360度转圈。 

11. 作品电机控制区及电源，可做防水防护。 

12. 竞赛过程中，如有参赛者蓄意以频道干扰致竞赛暂停者，将取消竞赛资格。 

13. 竞赛中作品发生故障异常，需告知裁判，经确认后方可进行维修或更换电池，竞赛计时

不中断。 

14. 电池需于参赛者进入竞赛场地时携入，场外人员不可提供，违者取消资格。 

15. 如遇场地、设备或其他不可抗力之因素，无法进行竞赛或判断竞赛成绩时， 

 裁判得以要求重新开始一次计时。 

16. 若重新开始竞赛，无论作品是否完成竞赛，将以重新竞赛之计时为竞赛成绩。 

 

五、 注意事项: 

1. 竞赛当天场地的灯光照明、与环境的温湿度均与一般的室内环境相同，参赛队伍不得 

要求调整灯光的明暗、温湿度等。 

2. 所有参赛者参与之竞赛场地皆相同，参赛者不得抗议竞赛场地或要求变更。 

3. 主办单位保留酌减得奖队伍名额之权力。 

4. 参加竞赛之作品于竞赛过程中或结束后，如发现资格不符或其他侵害他人知识产权者，

主办单位得随时取消参赛资格，必要时取消其获奖资格，或追回已颁发之奖项并 

公告之。追回奖项之缺额不再递补。 

5. 于竞赛期间，裁判团具有最高的裁决之权力，如有裁决争议产生时，可由带队指导老师

向主办单位提出规则质疑，主办单位将做相关之说明，但最后之裁决，仍依主办单位 

(裁判团)之决定。 

6. 于全程或单程竞赛之各项赛程，主办单位均有权利对参赛作品进行(不用预先告知当事者

之拍照、录像及在各式媒体上使用之权利，各队不得异议。 

7. 参赛者需详阅并确实遵守所有竞赛规则，各竞赛项目详细竞赛规则、参考数据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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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单一组别参赛队数，于报名或实际现场出席队数，没有达8队(含)以上时，大会可评估后，

将同一类不同组，直接合并同一组竞赛赛程，或队数过多时，大会亦有保有再分组竞赛

赛程调整之权利并不再通知参赛队伍。 

9. 本竞赛规则，活动单位保有更动修改之权利，请以活动官网公告或当天实际赛程公布为

准，恕不另行通知。 


